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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届司法考试重大争议题目的来龙去脉:司考真题四类研究》在体例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从历年
真题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试题，分为经典真题、争议试题、疑难真题和旧题新做四类，予以详解。
值得称道的是，《十二届司法考试重大争议题目的来龙去脉:司考真题四类研究》由众合一线名师各司
其职密切配合编写而成。
这些作者，都是众合教育当之无愧的名师，司考领域各部门法的领军人物和实力派新星，历经无数次
司考课堂的洗礼和磨砺，对司考考点、规律、命题了然于胸，见解准确精到。
权威的作者，精彩的演绎，独特的选材，新颖的体例，定然呈现给广大考生独一无二的权威真题盛宴
。
考生针对此四种不同类型的试题，结合名师详尽精彩的解析，可以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从不同的角
度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地推敲琢磨，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快速、高效地掌握知识点，洞悉真题，突破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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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8.甲请A搬家公司搬家，A公司派出B、C、D三人前往。
在搬家过程中，B发现甲的掌上电脑遗落在一角，便偷偷藏入自己腰包；C与D在搬运甲最珍贵的一盆
兰花时不慎将其折断，为此甲与C、D二人争吵起来，争吵之时不知是谁又将甲阳台上的另一盆鲜花
碰下，砸伤路人E。
B、C、D见事已至此便溜之大吉。
下面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2002—3—45，多） A.甲可以要求A公司赔偿名贵兰花被折断造成的损失 B.甲可以要求A公司承担没
有履行搬运任务的违约责任 c.路人E可以要求甲、C以及D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D.甲可以就丢失掌上电脑
的损失要求A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详解】本案涉及违约责任、职务侵权行为、共同危险侵权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
位承担侵权责任。
”搬家公司在履行该合同中，派出B、C、D三个雇员，其中C与D在搬运中造成名贵兰花折断，系执
行工作任务行为，应由搬家公司负责赔偿损失。
所以选择A。
 甲与A搬家公司有一个搬家合同关系，属于委托合同。
因为搬家公司雇员的行为导致该合同没有完全履行，搬家公司应对雇员的行为负责（《民法通则》
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所以搬家公司应负违约责任。
所以选8项。
 《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
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
担连带责任。
”本题中甲、C、D争吵中，不知谁将阳台的花盆碰下，砸伤路人E，甲、C、D三人构成共同危险行
为。
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他人的危险行为，造成了一个损害后果，但不
能准确认定谁为加害人的情况，推定为各个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所以选C项。
 当然对于C项还有不同看法。
有人提出此处是否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存疑，因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危险行为是每个人都必须实施
危险行为，但碰下花盆之事只有一个人为之而不是每个人都实施之，所以不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要件
。
对此，我们认为命题人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在推搡的过程中，四个人都出手了，只是不知道谁出手的
那一拳最终推落了花贫，如果这样来理解案情，则C之当选就没有疑义了。
 本题有争议的就是D项。
雇员B在搬家中偷走了掌上电脑，有人认为8的行为超出了职务范围，不属于职务行为，而是个人盗窃
行为，公司对8的盗窃行为不负责任。
所以排除D项。
但也有人认为，参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2款的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
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
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
事雇佣活动”。
也可以认定为8的行为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
对此争议，应该说属于新法解答旧题目所经常遇到的尴尬——题目的命题人按照旧法律的口径进行描
述案情，但按照新法来分析案情时，就会发现案情交代不充分的问题。
所以，在今天来看本题的D项，大可不必太过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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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二届司法考试重大争议题目的来龙去脉:司考真题四类研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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